申请经济适用住房家庭成员收入证明

（无固定工作单位人员）

	姓    名
	
	出生日期
	

	性    别
	
	身份证号码
	

	户籍地址
	

	居住地址
	

	收入情况

（元）
	其    中

	
	工 资
	奖 金
	经营性

收  入
	其 他
	合 计
	本人签名

	前5个月收入
	
	
	
	
	
	

	当月收入
	
	
	
	
	
	

	6个月均收入
	
	
	
	
	
	

	居住地

居委会

意  见
	根据申请人提供的有关材料，经审查，该同志前6个月平均收入           元。

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经办人
	
	联系电话
	

	户籍地

居委会

意  见
	根据申请人提供的有关材料，经审查，该同志前6个月平均收入           元。

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填表说明
	1、申请人应如实提供能证明其收入情况的材料，出具虚假证明的，将承担有关法律责任；

    2、户籍地居委会和居住地居委会要认真审查申请人证明其收入情况的材料；

3“前5个月收入”栏填写：申请经济适用房时，前5个月的收入合计；

4、对户籍地居委会和居住地居委会不一致的，两个居委会都要填写意见，一致的户籍地居委会填写意见即可。


